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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

指導：考試院 ‧ 黃富源委員 / 撰稿：現代婦女基金會 ‧ 姚淑文執行長

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！

壹、目標宗旨 

在公開場所，情侶摟腰親吻、愛撫，到底適不適合呢？現代男女面對親密行為，每個

人接受尺度不同，恰到好處是濃情密意，只是勁辣過頭了該是妨礙風化，對於無法接受的

目睹者更是一番愁滋味。不論如何，有的人可以接受與另一半在大庭廣眾注目之下做這些

親密行為，有的不行。國內外許多學校明文禁止「男女同學交往，應注意行為，嚴守分際；

不得有勾肩親吻、搭臂、摟腰、拉手、靠坐等其它不同親密行為」。只是如果兩個人相愛，

擁抱接吻是很正常健康的事，既然現在許多學校以不明文禁止談戀愛，為什麼要禁止談戀

愛的行為部分呢？學校強調學生的自我管理，應有道德標準和判斷能力，禁止公共場所親

密行為的規定，對於當前學子而言，顯然可以有更多的討論空間，因為當面對社會不同的

觀感、法律的規範及輿論的壓力也是需要面對的！而你的看法呢？

在學校師長都希望能在兼顧課業的狀況下，發展健康的兩性交往觀，而許多同學卻認為

個人情感的交往互動與身體接觸的界限是可以區隔開來的，也就是說，兩性交往中身體界限

部分，同學認為自己可以依照不同時間、地點、情境以及自我在情感的發展速度做選擇的行

為。但在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，到底合不合宜，是否為個人發展情感的必要，其身體的界限

是否代表兩人親密的程度？在估且不論時間、地點與場合的兩性親密接觸，是否對校譽有所

影響？親密行為也應具有的私密性與選擇性，在沉溺兩人甜蜜世界的當事人，對他人起碼應

有的尊重與學習，也應了解不同道德文化與法律的界限。

期盼同學在兩性交往的議題上，除了浪漫與激情之外，還能多一分思考與理性。只有

盲目的愛或激情的生理反應，卻缺乏理性的認知與對他人尊重的選擇，對一個人的成長，

或許也種下些許的遺憾。期盼同學們在兩性交往的議題上，能同時具有理性的概念，讓自

己在情感的學習能有更正向的態度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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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影片劇情概要

一、本影片長度為 15 分鐘，以溫馨感人的方式呈現，影片情境安排隱含許多議題，值得同

學觀看後經過思考，再做以下討論。

二、故事大綱

人物介紹

1. 彥均：學生時代的男主角，當年和小

　　　瑤常在公共場所有親密行為。

2. 小瑤：女主角，超愛彥均，也喜歡在

　　　眾人面前炫耀自己的戀情。

3. 大新：小瑤新男友

4. 阿 K： KUSO 二人組，愛當”糾察隊”，愛偷拍別人親熱鏡頭

5. 小 o： KUSO 二人組，喜歡跟著阿 K 找好鏡頭拍，po 上網炫耀

6. 李薔：看不下去的女同學

7. 老師兩位、學生數名

內容概要

幾位好同學會約了一起回去看老師，小瑤在學生時代和班上的彥均熱戀，但如今她早

已交往新的男友，這一天新男友也跟著小瑤一起去看老師。大家相聚好開心，老師拿出她

當年整理的照片，其中有幾張小瑤和彥均的親熱照，沒想到白目的 KUSO 二人組竟然提起

當初小瑤熱戀的情形，大家掉入回憶中。經過大家的描述，小瑤覺得很難堪，而新男友雖

然感到不舒服但也只能傻笑，現場氣氛頓時變得怪怪的…這場小聚會就在有點尷尬的氣氛

中結束，小瑤感到懊惱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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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建議討論題綱及討論方式

  一、你覺得學生在校園或其他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，你可接受的行為態樣有哪 些？哪

些是你無法接受，原因為何呢？

  二、你覺得在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，是否是個人隱私？若是個人隱私，為何不能選擇

更隱匿的方式進行，有哪些是涉及不尊重他人的感受呢？

  三、你覺得你個人會在公共場所發生親密行為嗎？你會尊重自己的感受並且向對方表

達你的拒絕嗎？

  四、你覺得公共場所親密行為哪些會涉及到法律的界線？面對法律的規範應如何避免

觸法呢？

  五、你覺得公共場所親密行為若影響到他人的感受，是否應該受到道德及文化的規範？

你覺得學校禁止同學發生此類行為是否得宜？

  六、你覺得個人在公共場所發生親密行

為，被他人拍照或攝影，是否涉及

隱私權的保障呢？

  七、你覺得右列哪些區域可以發生親密

行為？哪些區域不可發生，或者發

生時會發生哪些事情？又應該注意

哪些事情？

肆、引導重點及疑問處理

一、身體界限與親密行為的討論

對於身體的討論範圍很廣，可以包括生理、心理與社會層面。生理部分是指客觀的

身體數值，如：身高、體重、年齡、健康等。心理層面是指主觀的「身體意象」（bod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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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mage）與「身體界限」（body boundary），是個體對於自己身體的知覺、想法及感受，

如：外貌身材、服飾裝扮、身體對待（過度減肥、整型、刺青、自傷等）、身體自主權、

性騷擾、性侵害等。社會層面是個體與他人互動時對於自己身體的距離與領域，如：隱私感、

私人空間、個人領域等。而在社會層面中人際距離學所談的距離與領域，再來談心理層面

的身體意象、身體界限、身體自主權的議題。

人際距離學是一門人類與動物如何使用空間的學問，人際距離學至少有兩種向度：距

離和領域。人類學家 Edward T. Hall 定義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四種距離，他說我們都會

依據特定時間與地點，對這個人的感覺，對話內容及人際關係目標，來決定我們跟別人之

間的距離。Hall 所提出的四個空間範圍，如下：

第一個是最小的親密距離：大約是從皮膚接觸到 18 英吋左右。通常只有非常親密的人，

可以在這個空間之內，在這空間之內都是屬於私密的互動，做愛、擁抱、非常舒服、受保護的。

第二個空間的範圍是個人距離：大約是從 18 英吋到 4 英呎遠，這樣的距離通常是夫婦

在公開場合站在一起的距離，不過如果在宴會中，某個陌生異性站在這樣的距離，可能會

使人覺得有些不舒服，這種距離通常也代表著可以隨性的談話。我們可以讓某個人在「一

個臂膀的長度」內，表示在這範圍之內，你願意與對方建立溝通關係，不過這範圍內的雙

方關係深度，明顯不及上述的個人距離。 

第三個空間是社會距離：大約是從 4 到 12 英呎，這種距離的溝通通常發生在商業行為

上，有時更近一點的距離是 4 到 7 英呎，通常是銷售員與顧客或是同事之間的距離。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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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時保持較遠的社會距離—7 到 12 英呎—在注重禮節的正式場合及非個人的情境裡，通常

是我們跟老闆之間的距離，老闆可以穿過他的辦公桌看到我們，如果拿一張椅子坐在老闆

旁約 3 英呎的距離，大多數人可能會感到壓力也比較緊張。

第四個空間是公共距離：在 Hall 的分類中，是最遠的一種，指的是 12 英呎以外的，

比較近的公共距離就是大多數老師在教室裡的距離，如果超過 25 英呎以上的距離，要進行

兩個人的溝通，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有些情況，演講者必須採用公共距離，原因是聽眾的

人數太多了，但我們同時也可以猜想，如果有人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，仍然刻意跟你維持

公共距離，那就表示他不想與你對話。 

個人空間是無論我們走到哪裡，它都在我們身邊，是身體的一部分。然而領域是屬於不會動

的，是一種地理上的位置，就像工作的地點、房間、房子、辦公桌或類似的物理空間，領域就是

指以上這些我們可以擁有自己的權利的空間，領域沒有基本假設明說這是屬於誰的地方，但是這

種擁有的感覺還是存在。在家裡不管你在不在你的房間裡，它就像你的，不過它不像個人空間可

以帶著到處跑。我們使用空間的方式，也可以說明權力和地位。一般而言，比較具有地位的人，

通常都擁有比較大的空間，跟較多的個人隱私。

而人的身體界限，通常跟親近的人身體距離最近，而跟陌生人的身體距離最遠，因為

距離遠近呈現出我們身體界限與私人領域。在公車上你會看見幾乎每人各佔一張椅子，我

們刻意保留比較大的私人空間領域來劃清彼此的界限。但是在擁擠的電梯裡我們也可以因

地制宜接受陌生人身體挨著身體，這時候我們會盡量用不接觸眼神來拉開界限，降低領域

侵犯感。一般人多半在遭遇身體受傷害或被侵犯時，身體界限的意識會提高，也近一步體

會到身體自主權，進而想到心理界限。( 改寫引自黃素菲，2007)

因而，當同學清楚身體界限時，也應想到不同場域的身體界限也該有所不同，因為我

們的身體界限會隨著不同道德與空間的接受程度，而被要求不同的身體界限。所以，當公

共空間發生親密行為時，你會發現公共空間的接受距離卻是遙遠的，也就是說你超越了公

共空間該有的親密距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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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道德規範與親密行為的討論

「道德」是社會規範體系中重要的一部份，是一個人判斷是非對錯的社會標準。在社

會的轉型階段，道德做為判斷「是非對錯」的社會標準，也可能引發許多不同觀點的爭議，

但它在人格養成的社會化過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，卻是無庸置疑的。在「個人與制度對抗」

的時代，道德的終極目標係保障社會功能的發揮，遵守道德規範可喻為一種制度性的「義

務」。從社會化的觀點而言，個人的道德信念乃是社會價值投射所產生的個人信念，具有

濃厚的文化特色。當然道德也會因不同文化而產生不同的道德標準，例如，馬來西亞穆斯

林官員堅持在公共場所取締男女擁抱、接吻或其他失檢行為，以確保社會公民生活在和諧

及有道德水準的環境，並使大馬生活價值觀不致被西方生活所攪渾而歪曲了方向。而大陸

北京大學也提出『校園十大不文明行為』，學校還將這些行為畫成漫畫公示，其中包括禁

止學生在公共場所有過度的親密行為，雖然這樣的行為約束只能在道德層面上，通過對學

生教育，讓其自行約束，自我克制，但也呈現當地對此行為的道德標準。

公共場所並不是個人的活動空間，是大家共同擁有的，誰侵犯了這個公共空間的社會

規範，就可能遭受社會大眾的評論。或許情侶間的親密行為並非過錯，但社會終究對這樣

行為會有控制的道德衡量，會有理性的辨別和自我約束。畢竟場域區分公共場所和私人場

域，如果有需求，私人空間都將會是較為理想的場域。

道德是發展先進文化，構成人類文明，特別是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。我們通常講的道德

是指人們行為應遵循的原則和標準。道德是

社會、階級等提出處理個人與個人、個人與

社會之間的各種關係的行為規範。既然是個

人與個人、個人與社會各種關係的行為規範，

那麼公共場所的親密行為理應受到道德的要

求，畢竟公共場所親密行為違背了人們行為

應遵循的原則與標準，相對地這樣的道德標

準也是對自我融入社會規範的自我尊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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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隱私權與親密行為的討論

隱私權（Right to Privacy）最簡要的定義，就是個人不受他人干擾而獨處的權利 (the 

right to be let alone)；不受干擾的範圍主要指個人屬性、資料、活動及一切與公益無關的

私人事務。雖然我國憲法並未明言保障人民的隱私權，但根據憲法第二十二條：「凡人民之

其他自由及權利，不妨害社會秩序、公共利益者，均受憲法之保障。」所以，只要不妨害社

會秩序與公共利益，隱私權仍應是為我國憲法保障之權利。也因此，我國立法院在解嚴之後，

曾新訂或修改許多法律，以落實對隱私權的保障。其中最重要的，是刑法第二十八章妨害秘

密罪、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、電信法第五十六條之一第一項、通訊保障及監察法。

在實際生活中，隱私權的保障常與知的權利 (the right to know ) 之保障，被錯誤地置

放在一起。許多人以人民有知的權利之理由，認為可因而排擠隱私權的保障。然而，這種

認識是錯誤的。知的權利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做為一個民主社會的公民，對公共政策的決

定過程有知的權利，因此是屬於公共領域的權利。相反地，隱私權所要保障的是個人的私

領域，所以人民知的權利也會因隱私權的保障而有所限制。

人們會因為不同的自我成分、時間、空間與人等條件，產生不同的隱私感情，這感情

是投射到上述「欲求的隱私狀態」上，而在現實中，此一狀態可能與「實現的隱私狀態」

（achieved privacy）發生不一致的現象，當實現的隱私狀態低於欲求的隱私狀態時，隱

私的感情也就受到傷害，而會令人有困窘、羞恥、不快、痛苦等負面的感受。而隱私權所

要保護的利益應就是此種隱私感情的利益，所要防免的侵害應就是對此種隱私感情的侵害，

如此理解，或許才能貼近人性並統合地包含一般觀念中的隱私議題。

（一） 關於自我隱私成分：身體、性、親密關係等等，在社會認知上應屬隱私程度較

高的成分，不過除了訴諸直覺外，好像不容易形成一般化的判斷依據，或許

只能說愈是私密、敏感、不欲人知、會因公開而感受傷害、困窘、痛苦的成

分，愈是隱私的核心，個人愈傾向將之朝向封閉之狀態，愈是遠離此種性質，

越是隱私的邊緣，終至於成為非隱私的範疇﹔雖然這樣的標準不免有點套套

邏輯的問題而作用有限，但至少是依其本質清楚地呈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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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深入探究，或許有一個較具體的參考標準可以指明，那就是愈容易受到歧

視、愈容易受到他人評價而感受壓力的自我成分，常愈具敏感性。因為人選擇

封閉自我的原因，常係出於企求免於他人評價的那種真實的自由，詳言之，社

會中存在許多非法律的社會規範，以及他人價值─尤其是主流價值─的品評，

這些東西延伸出來可能表現為有形的差別待遇，也可能表現為無形的負面評語

或目光，面對此種現象，若是出於無法改變的個人特質，個人僅能默默忍受，

若是出於可以自由決定的行為態樣，則可能因為心理上的壓力，而使本身喪失

形成自己生活型態的自由，被迫對自己的行為做改變，甚而扭曲了自我﹔即使

理論上憲法保障人民的平等權與其他種種基本權利，但實際上社會價值的入侵

卻是無法防免的。例如性傾向，對一個異性戀者而言，一點也不會覺得有何私

密性，但對同性戀者來說，可能就不願自己此項與主流性向不同的特質被揭露

出來，因為隨之而來可能就是他人有形或無形的歧視﹔又如，有人可能將報紙

放在客廳桌面，但將個人性愛雜誌隱藏在臥房中，這表示並沒有使它成為公開

的活動，這都顯現了社會或他人價值品評對個人的壓力與拘束，而只有在一

遠離眾人目光的空間，才能獲得面對真實自己的自由。因此愈容易受到歧視、

愈容易受到他人評價而感受壓力的自我成分，常愈具敏感性而屬隱私的核心，

而使個人愈欲求將之朝向封閉的狀態。

（二） 關於環境隱私條件：牽涉到時空背景的公開性，通常而言，身處愈具公開性的

環境，個人愈朝向封閉自我之狀態，身處愈隱密性的環境，愈可能開放自我。

由此可知，公開性是一程度問題，而連結到我們認為隱私狀態是一程度問題

而非全有全無的見解，之所以強調此點，乃是為反駁傳統上「公共場合沒有

隱私（沒有合理隱私期待）」的想法。雖然美國法院有許多判決採取這一原則，

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判決見解，以及反對的學說論述，而在本文對隱私的理解

底下，欲求之隱私狀態本就是一動態的存在，場所的公共與私人也不是那麼截

然二分，也就是說，存在最為隱密的空間例如洗澡時的浴室，欲求的隱私狀態

最為封閉﹔類似的像是自己的臥房，不過家人常被允許出入，甚至在某些時候

朋友也可以受邀進入，而這其中，門的作用可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﹔再來像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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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公開的公共場所例如辦公室、餐廳，前者也許通常只有同事在裡面活動，

小房間和 OA 隔間可能對隱私狀態的判斷也有影響，後者通常只有用餐者觀察

到彼此的行為，不過用餐者可能在一段時間後發生變換﹔更具公共性的像是

街道、公園，但即使是這樣的場所，本文仍認為有隱私的存在，尤其像是晚

上公園有樹籬或其他屏障的地方，實際上似乎反而被假定為去公共化的空間﹔

隱私狀態欲求程度最低的，大概是攝影機前吧，如果是主動而有意識地在鏡

頭前活動例如表演、接受訪問，應可認知自己的舉動將打破空間的阻隔和時

間的限制，被許多認識與不認識的人看見。

（三） 關於人的隱私：在上述環境條件的說明中已經屢屢出現，大體上而言，愈是

親密的人，愈可分享私密的事務，也就是愈可能向其開放自我。但另一方面，

相對於認識自己但不親密的人，與自己毫無瓜葛亦與自己人際網絡毫無交集

的人，可能反而可以分享部分私密的自我。

 自我成分、環境條件及人的因素，彼此交錯成複雜的情境，而影響個人在期

待上對自我封閉或開放的程度。而這一「所期待的將何種自我成分在何種環

境條件下向何人開放或封閉到何種程度」，即「欲求之隱私狀態」的面貌。

在強度判斷上，理論上可以由自我成分直接得出答案，但實際上常只能獲得

一模糊印象，也就需要從環境條件或人的因素來輔助推斷。隱私強度愈強，

卻相對遭受愈大的開放，隱私感情傷害愈重，而隱私權之保護利益即愈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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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上述說明較能被具體認識，以下將以一個臨界的模糊案例故事來說明：

例如，志明是一位藝人，在路邊的椅子上和女友親吻，遭記者拍攝下來在媒體上播放 

一事，我們可以思考的脈絡如下：

 首先，與女友親吻通常應屬較為私密的成分，和單純在街上走路是不相同的，尤其在

傳統觀念中，接吻隱私強度應很高，然而時至今日，社會觀念雖已愈見開放，但仍有

人認為此為個人隱私。

 第二，在環境條件上，因屬公開性的街上，推測隱私狀態期待應較低，不過如前所提

及，即使是街道或公園，其公開性仍然是相對的，在沒有轉播的情況下由於空間的限

制，觀察者其實很有限。雖然是一個親密的行為，但既然街上就這幾個人而已，就算

被他們看見也無所謂﹔而如果真的就只是這樣，即使幾個路人議論紛紛、竊竊私語，

乃至事後跟三五友人八卦一番，相信志明也內心的感受也會有所不同。

 第三，如果問題不僅被人看見，還被拍攝下來，就潛藏重覆觀看和公開播放的危險

性，此一狀態恐怕就已有超出原本期待的隱私狀態之虞，而已令人有不舒服或恐懼的

感覺，更何況又進一步在媒體上以非匿名的方式公開播放，使無數原本欲求封閉的認

識或不認識的人均可得見，將他親吻鏡頭開放到此種程度的結果，恐怕與志明原來的

動機差距更遠，也可能因此感覺困窘、不快甚至痛苦，因此隱私權的存在應該是可以

肯定，而且顯非微不足道的。( 陳仲嶙，2002)

 所以，當我們在公共場所發生親密行為時，雖然堅持是自己的隱私，但是在公開環境

下，可能被迫放棄部分隱私權利。但對於拍攝他人親密行為的第三者，也因此行為可

能涉及侵犯他人隱私問題，而有所爭議。

四、性別與親密行為的討論

男人和女人基於不同價值的性別角色與社會權力，使他們與空間的關係有所不同，在

公共場所的空間表現亦有不同的期待。男性的男子氣概被允許在公共空間有更多開放身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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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隱私與自主，而女性被要求遠離公共空間，因為她們害怕被侵犯，甚至身體的隱私被嚴

格的規範，不可有所身體的裸露，以維持身體的貞操美德。在『極樂城市』一書中，形容

倫敦是提供女性各種機會的城市，但是同時也是一個危險之地，因為一個端莊的女性必須

要面對被男性騷擾的困境，甚至造成殺身之禍，因此在英國『維多利亞的時代』，女性是

不可以跨越是區、階級和性的疆界。而當時所謂公眾女性，意指演員、妓女、流鶯，其間

即是暗示公共空間不容許端莊女性的存在，因為公共空間是保留給男性及從事性服務的女

性。而傳統的中國文化，更強調『男主外、女主內』，強調男人在外頭（公共空間）發展，

而女性則被要求要成為居家照顧的本職。甚至禮記中更記載『男女不同食、不共席』的要

求，以及『男子居外，女子居內，深宮固門，閽室守之。男不入女不出』。從這樣的社會

思惟，可以看出女性在公共空間的限制極高，公共場所的活動幾乎被禁止，其身體與自主

與隱私是比男性顯然有更多的限制。（許洛書，2005）

除此之外，在現今的社會中，我們也發現對待男女有著不同的要求標準。我們往往會

對女生的言行舉止、生活習慣有著比男生更為嚴苛的要求標準，例如社會大眾常常會要求

女生要有「女生的樣子」，而所謂女生的樣子就是衣服儀容必須無時無刻保持著整齊、乾

淨，行為舉止端莊文靜，不能有任何暴露的展現及晃蕩，以避免招蜂引蝶、「招惹男生」，

而男生通常比較不受此類約束。社會大眾對女性角色扮演也有著更多的要求與限制，因此，

當男女在公共場所發生親密行為時，女性在公共空間的情慾表現，由於女性的身體也成為

被制約與壓抑的身體，所遭受旁觀者的批判言論也較男性為多為嚴。所以，當性別發生的

親密行為，女性特質在順從的制約下，常常扮演配合男性要求演出，但又須面對社會大眾

更為嚴苛的指責，對女性而言不謂是一種雙

綁的身心壓力。因此，對女性而言如果公共

場所的親密行為是讓你感到不自在的，請您

尊重自己的身心感受應勇敢拒絕，而對男性

而言，其個人擁有的男性空間自由比女性自

在，不代表你的伴侶就該接受與同意擁有跟

你有同樣的自由空間，請您應尊重伴侶的想

法，更應為其考量其面對的社會道德壓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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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法律與親密行為的討論

 故事假設一『公然猥褻罪』

 志明和春嬌某日在公園中，因一時性起而發生親密行為，其間還因此發生身體隱私部

分的裸露，遭受公園間散步的行人目睹，此舉可能涉及公然猥褻罪。

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（公然猥褻罪）

 意圖供人觀覽，公然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。

 意圖營利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萬元以下罰金。

 故事假設二『妨害書信秘密罪』

 某日志明在春嬌書桌的抽屜中發現有封寄給春嬌的信件，志明突然拿起信件拆閱並公

開閱讀，志明可是犯法囉！

 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 ( 妨害書信秘密罪 )

 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緘信函、文書或圖畫者，處拘役或三千元以下罰金。無故以

開拆以外之方法，窺視其內容者，亦同。

 故事假設三『妨害秘密罪』

 志明有天在家中，發現春嬌和他人正在對門樓梯間接吻，志明見機不可失，隨即以照

相機拍照並在網路公開春嬌親吻鏡頭，志明的行為已涉及法律的界限了。

 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 之一 ( 妨害秘密罪 ) 

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萬元以下罰金：

 一、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窺視、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

 二、無故以錄音、照相、錄影或電磁紀錄竊錄他人非公開之活動、言論或談話者。

 故事假設四『圖利為妨害秘密罪』

 志明拍了春嬌與男友接吻的照片，並以誇張言論表示欲購買此照片者，可與其聯絡。志明

的行為不僅犯了妨害秘密罪，還因販賣的意圖而涉及圖利為妨害秘密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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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 之二 ( 圖利為妨害秘密罪 )

 意圖營利供給場所、工具或設備，便利他人為前條之行為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

役或科或併科五萬元以下罰金。

 意圖散布、播送、販賣而有前條項第二款之行為者，亦同。

 明知為前二項或前條第二款竊錄之內容而製造、散布，播送或販賣者，依第一項之規

定處斷。

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 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條 之一 ( 洩密之處罰 )

 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

刑、拘役或五千元以下罰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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